




二、 重点任务

（ 一 ）加快推动“放管服”攻革，着力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

发展环境

1. 探索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。加快制定《浦东新区市场准 

营承诺即入制若于规定》（浦东新区法规），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后， 

根据其经营范围确定涉及许可的行业，向其推送行业综合许可涉 

及的全部审批条件，信用良好的企业做出承诺，明确达到承诺条 

件后即可获得准营资格、开展经营活动，并进一步探索准入准营 

一次承诺即入机制，降低企业准入准营门槛。

2. 实施综合许可单轨制改革。贯彻落实《浦东新区深化”一

业 一 证“ 改革规定》（浦东新区法规），推动有关行政机关对行业

综合许可证的效力予以认可，对有关行业准入涉及的单项行政许

可不再单独受理、发证，在相关管理服务活动中， 不再要求市场

主体提供单项行政许可证件。建立行业综合许可证统一有效期制

度，单项行政许可设定的有效期整合为行业综合许可证后可以取

消或者延长。

3. 深化市场主体登记制度改革。 加快制定《浦东新区市场

主体登记确认制若干规定》 （浦东新区法规），探索宪善市场主体

登记确认制。 推行企业办事”一照通办“，在税务、 人社、 公积金

涉企服务高频领域实现电子营业执照深度应用。深化拓展无纸全

程电子化登记使用范围，扩大到各类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登记。

- 3 -

_
_
 
—,

＿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